
 

 
 

 
 
 
 
 

成招考办〔2018〕5 号 
 

 

关于做好我市 2018 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 
统一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招考办，简阳市招生办： 

现将我市 2018 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以下简称

中考）报名工作安排如下。 

一、报名范围 

我市各初中学校 2018 年所有应届初三毕业生，以及准备升入

高中阶段教育各类学校（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职业中专、

五年制高职（含师范）、普通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校）的往届

毕业生，都需报名。 

二、报名条件 

（一）报考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的考生须能适应高中阶段学习，



 

身体健康。 

（二）报考师范类的考生，还须具备学习师范专业的素质，

志愿从事小学、幼儿、特殊教育事业。 

（三）下列人员限制报名： 

1、初中非毕业年级的在校学生不能报名； 

2、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在籍学生不能报名； 

3、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不能

报名。 

三、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 

3 月 15 日—21 日，共 7 天。 

（二）报名方式及地点 

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报名，报名结束后，各

区（市）县现场采集考生电子照片。 

全市 22 个区（市）县，除成都天府新区（指纳入中心城区招

生范围的区域）、成都高新区（不含成都天府空港国际新城）、锦

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七个区作为一个整体学

区外，其余 15 个区（市）县（成都天府空港国际新城在过渡期内

纳入简阳市统一管理）各自作为一个学区。学籍与户籍在同一学

区的考生由学籍所在学校组织报名；学籍与户籍不在同一学区的

  
 



 

考生原则上应回户籍所在区（市）县报名参加中考，若无法回户

籍地报名参加中考，需在学籍所在地参加中考的，可向学籍所在

学校提出申请，填写《成都市 2018 年中考非本地户籍考生申请表》

（须有家长<法定监护人>签字、学校签注意见），在学籍所在地报

考，按我市政策规定升学。若考生希望考后回户籍所在地升学，

应在报名前咨询户籍所在地中考政策。 

（三）申请享受本地户籍待遇考生报名 

根据政策可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的非本地户籍考生，若享受本

地户籍待遇的区域与学籍在同一学区，考生随学籍所在学校以非

本地户籍考生参加报名。报名结束后，填写《成都市中考非本地

户籍考生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4 月

16 日前交学校，由学校汇总后交区（市）县招办审查、处理，4

月 16 日以后不再受理。4 月 25 日前，各区（市）县招办完成审查、

处理工作，将数据上报市招考办。若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的区域与

学籍不在同一学区，考生在中考报名时应持相关证明材料到享受

本地户籍待遇的区（市）县招办，经资格审查后，办理报名手续。 

（四）往届生及回户籍所在区（市）县考生报名 

户籍在我市的往届生凭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及学历证明到

户籍所在区（市）县招办办理报名手续，也可随就读学校报名。 

回户籍所在区（市）县报考的考生，须由学籍所在学校开具

  
 



 

学籍证明，并带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区（市）县招办办理报名手续。 

往届生和回户籍所在区（市）县报考的考生在报名时须提供

生物、地理会考原始成绩及等级（A、B、C、D），同时，还应提

供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级），并由学籍学校所在的区（市）县教

育行政部门签章，计入升学成绩。 

（五）报名资格审查 

报名前，考生应向学校（报名点）交验下列证件，由学校（报

名点）进行审查： 

1、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 

2、回户籍地报考的考生交验学籍证明以及生物、地理会考成

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等级）， 

3、往届生交验学历证明以及生物、地理会考成绩、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等级）； 

4、非本地户籍考生的申请材料； 

各区(市)县招办、各学校（报名点）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对

考生报名资格进行认真审查，尤其要注意审查考生的户籍。 

（六）报名的组织管理及流程 

各区（市）县招办负责组织、培训、指导属地内学校（报名

点）、考生的报名，确保报名工作顺利进行。并组织考生完成报名

信息确认。 

  
 



 

学校（报名点）负责审查本校（报名点）参加中考报名考生

的资格；组织、培训、指导考生注册中考网络应用服务平台并进

行网上报名；凭本校（报名点）“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上报名系

统进行网上报名管理，确保本校（报名点）考生网上报名顺利进

行，并做好报名管理相关工作。 

考生和家长在网上办理的中考有关事项（包括中考报名、志

愿填报、成绩查询及打印、录取结果查询等）均统一使用中考网

络应用服务平台。考生注册服务平台后方能使用服务平台的所有

功能，完成中考报名、志愿填报、成绩查询及打印、录取结果查

询等工作。考生注册、报名时的基础信息必须以本人有效身份证

（或户口簿）为准。报名信息是建立考生个人档案、参加考试、

录取的基础信息，考生必须认真填写，确保各项信息准确无误，

并最终在打印的《考生报名信息表》签字确认。经签字确认后的

信息不能再修改。 

四、报名数据的采集、校核、上报 

报名结束后，市招考办将全市报名数据汇总、整理并下发给

各区（市）县招办。各区（市）县应组织学校（报名点）、考生对

报名信息进行确认，生成报名号后，于规定时间上报市招考办。 

考生报名号由十二位数组成，左起第一、二位数字为年份代

码，今年统一为“18”；第三、四位数字为地区代码，成都市统一为

  
 



 

“51”；第五、六位数字为区（市）县代码；第七位数字为考生报考

类别码，选择了“参加毕业考试不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生该位数字

为“2”，其余考生统一为“1”；第八至十二位数字为考生的报名流水

号（从“00001”至“99999”依次连续编排）。考生的报名号用于体育

考试、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和建档、录取等工作环节。 

五、其他 

（一）中考报名考试费按川发改价格〔2012〕641 号文件 60

元/生收取，在办理报名手续时缴纳，只毕业不升学的考生不收费。 

（二）各区(市)县招办应在报名前，认真培训初中学校（报名

点）工作人员。报名期间，各初中学校（报名点）要张贴报名的

有关规定、办法、手续要求。各初中学校（报名点）工作人员要

耐心细致地解答考生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应组织、指导考生在网

上做好报名工作。 

（三）各初中学校（报名点）应通过家长会等各种方式宣传、

讲解报名相关政策，应要求考生、家长认真阅读《2018 年成都市

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指南》。尤其是学籍与户籍不

在同一学区的考生，应要求考生、家长认真阅读《2018 年成都市

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指南》，慎重选择报名地点，

报名地点一经确认、报名结束后不得更改。 

（四）报名结束后，考生后期的体考、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政治历史毕业会考、中考及通知成绩、填报志愿等各项工作均由

报名点安排进行。 

（五）凡是有填报“只毕业不升学”的考生，请各区（市）县按

要求填造《只毕业不升学考生名册》，并于报名结束后一周内上报

市招考办，绝不能出现因贫困而不能升学的考生。 

（六）报名结束后户口迁入本学区的非本地户籍考生，应及

时持本人迁入后的户口簿、身份证到区（市）县招办申请更改报

名信息（包括户籍、考生类别等），并自更改之日起按新户籍享受

各类招生政策（已错过的政策不再补充享受），各区（市）县招办

受理户籍更改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7:00 前，逾期

不再受理。 

 

 

 

 

 

 

成都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7 日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成都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7 日印发 
 

  
 


